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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 選舉主席  
 

  楊森議員當選為小組委員會主席。  
 
 
II.  其他事項  
 
逾期參加委員會的申請  
( 立 法 會 CB(2)2111/04-05 號 文 件 附 錄 II 及 立 法 會

CB(2)2130/04-05(01)號文件 ) 
 

2.  應主席所請，李國英議員及林偉強議員解釋，

他們在議員應示明加入委員會的期間不在香港。在委員

表示支持的情況下，主席接納李議員及林議員提出的逾

期參加委員會申請。  

 

職權範圍  
(立法會CB(2)2111/04-05號文件附錄 IV) 
 
3.  委員同意小組委員會的建議職權範圍如下  ⎯⎯ 
 

“監察及研究有關制訂適用於行政長官的適當
法定防止賄賂架構的問題，特別是包括政府就

《防止賄賂條例》進行的檢討。 ” 
 
4.  委員察悉，建議職權範圍會提交事務委員會通

過。  

 
下次會議日期  
(立法會CB(2)2111/04-05號文件附錄V) 
 
5.  委員察悉，政府當局已在 2005年6月24日的函件
中表明，當局會在新一個立法會會期展開後向小組委員

會匯報當局的工作。委員認為有需要在 7月舉行一次會
議，與政府當局討論日後工作路向，包括設立適用於行

政長官的防止賄賂規管架構的時間表。委員同意在 2005
年 7月 11日上午 10時 45分舉行下次會議。  
 
6.  會議於上午 11時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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